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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梅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根据贺兰县教育体育局党组2025年第13次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聘任刘梅同志为贺兰县第九小学校长，原任贺兰县第一小学

（九小校区)执行校长职务自然免除。

聘任马金凤同志为贺兰县第十小学校长，原任贺兰县第二小

学（十小校区)执行校长职务自然免除。

以上两名同志试用期为一年，试用期从文件下发之日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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